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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智利中央银行是智利的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外汇市场管

理条例并对外汇业务进行监管。 

主要法规：《宪法组织法》（1980 年）、《银行经常账户和支票法》（1982 年）、

《外汇兑换规则大全》（1981）。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法定货币为智利比索，实行浮动汇率制。官方外

汇市场上的汇率由市场参与者自由商定。智利中央银行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干预外

汇市场以确保汇率保持基本平衡。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出口方面，智利对出口没有相应管制，出口收益无强制汇回要求，

也无强制结汇要求。进口方面，智利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手机动车的进口

受到管制。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直接投资：除银行和保险公司外，非居民金融机构不得在智利设立分支机构。

广播电台外资控股比例限额为 10%。液态和气态碳氢化合物、铀和锂相关矿业投

资（包括勘探、开采和处理）必须得到授权。 

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境内银行可向非居民提供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担

保和金融支持服务，但其总价值不能超过银行资产净值的 35%。 

衍生品及其他工具：非居民发行或销售以外币计价的衍生品或有价证券不得

以美元、欧元以外的货币计价，以智利比索计价的须经智利中央银行批准。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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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境外机构出售有价证券和其他工具。银行可以按照智利中

央银行有关规定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但必须将其风险敞口（包括外汇风险）限

制在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的建议值以下。 

房地产投资：总部设在邻国、领国居民持有超过 40%股权或由邻国居民控制

的企业，不得购买边境地区土地。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居民在境内持有本币及外币经常账户应遵守《银行经常账户和支票法》（1982

年）和各银行的一般条款。资金转移境外无限制，但必须遵循相应的智利中央银

行外汇管理条例。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类公司、个人可在境外持有外汇账户。

购买外国证券有相应限制。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银行业：银行可在境外发行存单和债券，一年期以下（包括一年期）贷款的

准备金率为 3.6%。在境外金融投资范围内，银行可持有外汇活期存款账户或者

外汇定期存款账户。银行遵守智利中央银行规定的审慎范围和条例，可通过购买

境外发行的债务工具和主权债券向境外的个人和法人实体提供贷款。银行必须控

制风险敞口（包括货币风险），必须根据《银行普通法》控制利率和汇率风险敞

口。在控制利率和汇率风险敞口的前提下，银行可购买在智利发行的、以外汇计

价的有价证券。银行外币存款和资产准备金必须以美元形式持有。 

保险业：保险公司购买外币有价证券或向境外提供贷款时，其国外资产不得

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的 10%或者自有资金的 10%。通过收购或置换其他资

产的方式购买他国金融衍生产品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或风险资本的

3%。 

基金业：养老金分为 A、B、C、D、E 五类，其中 A、B、C 和 D 类养老基

金投资于外国投资基金发行的股票（单只或多只）不得超过其资产的 1%。A、B、

C、D 和 E 类养老基金投资于非套期保值类外币投资产品的限额分别为基金总值

的 50%、40%、35%、25%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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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外汇管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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